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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25-02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果暨股本变动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新增发行 A 股股份的数量为

626,174,076股，发行价格为 15.97元/股。 

2、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新增 626,174,076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60个月内不得转让。 

3、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

资产过户情况。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的简称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

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

份上市公告书》中的释义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1、本次交易已经国泰君安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六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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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以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已经海通证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以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临时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已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合并案不

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书； 

4、本次交易已取得上海市国资委关于国泰君安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并募

集配套资金有关事项的批复； 

5、本次交易已经国泰君安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本次交易已经海通证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2024 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 

7、本次交易已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核准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变更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海通期货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96号）； 

8、本次交易已获得香港联交所对作为换股对价而发行的国泰君安 H 股在香

港联交所上市及允许交易的批准。 

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

批程序。 

（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

面值为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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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国泰君安关于本次交易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价格不低于以下价格孰高

者： 

（1）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国泰君安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2）截至定价基准日国泰君安经审计的最近一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若国泰君安股票在该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

事项的，则每股净资产值作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定价原则，在国泰君安 2023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基础上，扣除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中确定

的每股现金红利后，国泰君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价格确定为 15.97元

/股。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国资公司以现金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全部股份。 

4、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626,174,076 股，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

行数量，且发行股数不低于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

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5、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方式。 

6、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不含税）人民币 15,188,679.25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84,811,320.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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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 A股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将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流

通。 

8、锁定期 

国资公司认购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 60个月内不得转让，但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因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 

若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与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的规定不相符，则

限售期将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2025 年 2月 27 日，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

商向国资公司发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缴款通知

书》，通知发行对象将认购款划至东方证券指定的收款账户。 

根据毕马威于 2025年 2月 28日出具的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500226 号《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认购资金验证报告》，截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止，东方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

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 10,000,000,000.00 元。 

2025 年 2月 28 日，东方证券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将本次认购款划转至公司指

定的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根据毕马威于 2025年 2月 28日出具的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500227 号《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验资报告》，截至 2025 年 2月 28

日止，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00,000.00元，扣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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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5,188,679.25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84,811,320.75 元，其中增加实收股本人民币 626,174,076.00元，增加资本

公积人民币 9,358,637,244.75 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国泰君安递交

了新增股份登记申请。国泰君安于 2025年 3 月 13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

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

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意见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联席主

承销商中银证券认为： 

“本次发行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和

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

期、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办

法》《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符

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的相关规

定。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投

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产品的备

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国资公司为国泰君安的控股股东，公司向国资公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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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在

对外募集、代持、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国

资公司及国资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国泰君安及其主要股东

（国资公司及国资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国资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符

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

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公

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2、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法律顾问海问律师认为： 

“1、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已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已取得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 

2、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国资公司具备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资

格，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3、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办法》《发行管

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4、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国资公司就本次发行签署的《股份认购协

议》、发行人及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向国资公司发出

的《缴款通知书》均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国资公司以现金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全部股份，其认购的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626,174,076 股。 

国资公司认购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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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60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发行对象情况 

发行对象国资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604599A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1999年 9月 24日 

注册资本 55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管蔚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 1号 1幢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 1号 1幢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本运作、资产收购、包装和出让、企业和资产托管、

债务重组、产权经纪、房地产中介、财务顾问、投资咨询及与经营

范围相关的咨询服务，与资产经营，资本运作业务相关的担保。【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国资公司，国资公司为国泰君安的控股股东，公司

向国资公司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就上述募集配套资金涉及

关联交易事项，国泰君安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审议并发表

了审核意见；国泰君安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时，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交易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4年 9 月 30日，国泰君安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份性

质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1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注

1） 
1,900,963,748 21.35% 流通股 -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注 2） 
1,391,608,370 15.63% 流通股 - 

3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注 3） 682,215,791 7.66% 流通股 - 

4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09,428,357 6.84% 流通股 -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0,547,316 2.93% 流通股 - 

6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246,566,512 2.77% 流通股 -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 4） 220,485,922 2.48% 流通股 - 

8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4,455,909 1.73% 流通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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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份性

质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2,420,860 1.04% 流通股 -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6,193,580 0.86% 流通股 - 

注 1：上表中，国资公司的持股数量仅为其持有的国泰君安 A股股数，国资公司另持有国

泰君安 152,000,000股 H股，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 

注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国泰君安非登记 H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名义持有

人。 

注 3：上表中，国际集团的持股数量仅为其持有的国泰君安 A股股数，国际集团另持有国

泰君安 124,000,000股 H股，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 

注 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沪股通投资者所持有国泰君安 A股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二）本次交易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交易 A股换股实施及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

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份性

质 

限售股份数

量（股） 

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3,505,328,038 19.88% 流通股 - 

2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527,137,824 14.33% 

限售

股、 

流通股 

626,174,076 

3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682,215,791 3.87% 流通股 - 

4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09,428,357 3.46% 流通股 - 

5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534,743,216 3.03% 流通股 -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38,751,903  2.49% 流通股 - 

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0,571,811  2.39% 流通股 - 

8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3,752,466 2.23% 流通股 - 

9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297,770,500 1.69% 流通股 - 

10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246,566,512 1.40% 流通股 - 

注 1：公司于 2025年 3月 13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交易 A股换股实施及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登记已完成。上

表中前十大股东除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外，其他股东均持有公司 A股股票，

相关持股数量为截止 2025年 3月 12日收盘后数据。 

注 2：以上股东持股数量仅为其直接持有的 A股股数，未包含其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的 H股股票情况。持股比例已考虑本次交易 H股换股实

施完成。 

注 3：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公司非登记 H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其持股数据系根据截至 2025年 3月 12日其持有的国泰君安 H股股份数量与其持有的海通

证券 H股股份拟换取的国泰君安 H股股份相加模拟测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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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沪股通投资者所持有公司 A股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国资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上海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及 A 股换股实施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变动前（股） 
新增股份

（股） 

变动后 

股数（股） 所占比例 

A

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1,580,584 626,174,076 657,754,660 4.2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480,322,856 5,985,871,332 13,466,194,188 86.79% 

H

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91,827,180 - 1,391,827,180 8.97% 

股份合计 8,903,730,620 6,612,045,408 15,515,776,028 10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尚未考虑 H股换股实施的情况，并非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最

终的股本结构情况。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详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六、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

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A股换股实施及配套募

集资金完成后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国际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注 1 
2,970,325,457  33.36% 3,596,499,533  23.18% 3,596,499,533  20.40% 

深圳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及

其一致行动人注

2 

712,802,157  8.01% 712,802,157  4.59% 712,802,157  4.04% 

注 1：国际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括国资公司、国际集团、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注 2：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括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投控

香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 3：上述股东的持股数量包括股东所持有的国泰君安 A股和 H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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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

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 

名称：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19号东方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21-23153888 

传真：021-23153511 

经办人：汪子文、黄健、李杰峰、凌峰、韩杨、邵荻帆、石昌浩、游言栋、

徐思远、郝明骋、张玥、朱正贵、韩骏驰、修卓超、袁瑞芳、袁华庆、程勇军、

马婧瑶、金执翰、杜雪峰、叶坤铠、杜孟雨、黄晓威、佃佳林、王悦雯、丛聪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宁敏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号中银大厦 39层 

联系电话：021-20328000 

传真：021-58883554 

经办人：孙蓓、俞露、吴楠、吴佳、陈默、柯瑞、周煜婕、章起群、施佳

逸、费霄雨、张磊、酒艳、庞玥、王子洲 

（三）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继平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号财富金融中心 20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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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85606888 

传真：010-85606999 

签字律师：牟坚、郑燕、孙奕 

（四）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邹俊 

住所：北京市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毕马威大楼 8层 

联系电话：021-22122888 

传真：021-62881889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国蓓、虞京京、汪霞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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